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第一屆節目暨新聞自律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錄 

 

時間：2016年 01 月 20日（週三）下午 2時 

地點：公視 A棟七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翁委員曉玲 

出席：倪委員炎元、翁委員曉玲、林委員維國、許委員瓊文 

列席：丘總經理岳、孫執行副總經理青、林副總經理樂群、 

節目部：丁經理曉菁、舒製作人逸琪 

新聞部：黃經理明明 

公行部：江經理行德 

研發部：侯經理惠芳 

請假：陳主任委員清河 

 

（陳主任委員清河因公務請假。經全體出席委員推選翁委員曉玲出任

本次會議主席。） 

 
 
 

壹、確認第一屆第四次節目暨新聞自律委員會會議紀錄（附件一）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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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15年第四季觀眾意見彙整報告（附件二） 

委員建議： 

（一）目前提供之觀眾意見彙整，意見相當多元，下次會議起以

分類整理呈現，俾便內部參考及委員參閱。 

（二）委員垂詢海外觀眾反應何以未能在 youtube直播頻道收視

新聞及論壇節目。公視說明目前直播內容之播出考量版權

取得及銷售可能等諸因素，亦說明目前之公視+7服務及整

體版權管理情況。公視新聞及論壇節目雖未能於 youtube

直播，但觀眾仍可以 VOD 收視。委員肯定公視將新聞、

論壇節目於網路對全球開放收視，有利觀眾服務，相關版

權之管理及網路播出不失為生財之道。 

（三）委員垂詢何以公視戲劇未於 MOD 播出。公視說明 MOD

視為網路電視，適用電信法規定，公視頻道並非必載。 

（四）餘洽悉。 

 
 

參、2015年第四季公視新聞與節目觀眾申訴個案討論： 

 

一、公視基金會 2015年第四季有關選舉新聞報導之觀眾意見 

主責單位：新聞部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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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於 2015年第四季接獲觀眾對於選舉新聞報導之意

見，歸納如下： 

1.  有觀眾認為公視對於總統大選報導獨厚藍綠兩黨，

幾乎未處理橘營訊息。 

2.  有觀眾認為公視新聞先報導蔡英文，再報導朱立倫。 

3.  有觀眾在 11月 18日計算公視新聞報導三政黨的秒

數差異太大，認為公視不公正。 

4.  有觀眾對 12月 22日公視晚間新聞報導朱立倫時長

多於蔡英文，且認為刻意形塑英倫對決。 

5.  當總統大選辯論尚未確定時，有觀眾來信對公視聲

明表示意見，並希望公視及早促成辯論舉行。 

6.  有觀眾建議總統大選辯論畫面手語框應放大。 

7.  總統大選辯論候選人發言既限時，時間應顯示在畫

面上，如三立電視台的作法。 

8.  有觀眾認為總統候選人發言超過規定時間應消音。 

（二）前項諸觀眾意見，公視皆已回覆，回應內容如下： 

1.  公視對於各參（候）選人皆以同樣的標準處理。公

視也在網頁上製作了專頁，可點選詳閱如下: 

http://news.pts.org.tw/news_more.php?kindid2=17 

2.  有關新聞排序，公視皆考量議題重要性做出專業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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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並無特定誰先誰後的安排。 

3. 11月 18日朱立倫正式公布副手是王如玄，和蔡英文

的副手陳建仁一樣，兩人都曾出任過部會首長，因

此公視比照 11月 16日陳建仁出線時的報導規格，

另走一則王如玄的人物特寫，兩則相加時間較長，

就是希望讓觀眾能更深入了解。公視在報導相關選

舉新聞時，定會秉持公平以及專業的原則，絕不會

有特定立場。 

4.  公視對於各政黨候選人，皆秉持中立的立場，報導

中所陳述之內容，是來自現場採訪時之專業判斷，

各候選人或各自有選戰策略，公視亦會鎖定焦點做

公平呈現，而因議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播出長度

未必都能相等，但公視都會盡力公平處理。  另為加

強大選報導，除了每日總統候選人的新聞，公視新

聞自 12月 21日起，推出「決戰 2016總統大選系列

報導」，依序播出：12月 21日蔡英文；12月 22日

朱立倫；12月 23 日宋楚瑜。 

5.  公視與國內四報一社早於六月間即宣布成立聯盟，

籌辦總統大選辯論。公視自 2004年以來已主辦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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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辯論，軟硬體與公正性皆普獲好評。聯盟已在

九日對三立和其他有意合辦辯論的媒體發出邀請，

與三黨候選人一起來協商；至於主持人與其他製播

細節，必須由候選人陣營協商決定，以示尊重。 

6.  有關畫面手語框太小，公視轉達給相關單位納入日

後製播參考。 

7.  有關畫面是否顯示計時，公視自 2004年開始主辦總

統辯論，公正性深受各方肯定。自 2012年開始，便

只計時不按鈴，鏡面也不呈現計時器，這和英美民

主國家做法相似，希望藉此讓觀眾可以更專心聆聽

政見。 

8.  若超出時間的話，5秒才會消音完畢，然辯論中都有

在計時，超長的發言都在 4秒之內。 

（三）觀眾意見及本會回覆詳參附件三。 

 

委員建議： 

（一）肯定公視對於選舉新聞的處理及對於觀眾意見的回

應。有關觀眾對於手語畫面的意見，除內部討論之

外，建議公視可請教專家意見，或有相關需求的身心

障礙的公協會或團體，對於有此需要的觀眾有實質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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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二）選舉新聞可以水平切割、以議題方式處理，爭議較低

但成本較高；若垂直切割以政黨為區隔，則與商業台

區隔不大。選舉時在意即時新聞的觀眾容易在意報導

秒數，當選舉報導是以「議題」為水平切割處理，投

入成本較高，但能破除秒數迷思，是公視可以著力之

處。 

（三）有關選舉新聞之報導，建議公視除了針對個別觀眾回

應，亦可將某一期間的觀眾意見或公視報導處理進行

整理分類，以某期間的公視表現來回應觀眾。 

 
 

二、有關本會節目《老師您哪位》系列之《歐陽靖的歧視體驗課》 

主責單位：節目部 

說明 

（一）觀眾來電略敘如下：《老師您哪位》此集節目主題為霸

淩，但卻沒有保護學生的隱私，直接讓班上某位被霸

凌的同學名字、樣貌在電視上呈現，身為教育者，不

認為這樣有甚麼實質幫助，只是讓更多人看到他的標

籤，更加重大家對他的傷害，很不能認同這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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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是節目效果，太惡劣了，有顧慮到小孩的感受或

是家長的感受嗎？ 

（二）此項觀眾意見，公視已回覆，內容如下：是否讓受排

擠的孩子直接面對鏡頭發聲，在製作過程中，的確歷

經多番內部討論，同時跟班級老師充份交換意見，並

在所有受訪者同意下進行。事實上，像排擠、言語嘲

弄等「關係霸凌」或「言語霸凌」  在教育的現場常被

視為是「家常便飯」的人際活動，正因為其難以辨認

的特質，反而讓人容易忽略甚至視為常態。我們也曾

討論是否以「馬賽克」的方式處理，但回想新聞中每

每出現被模糊處理的孩子，通常被貼上弱勢、受害、

無法為自己辯解的標籤，更不是我們所樂見。最後，

考量到唯有讓孩子說出自己的想法，讓觀眾直視事

實，社會對於霸凌才有進一步思考和討論的可能性，

我們選擇讓排擠者及被排擠者，同時「看見」自己的

行為，並且省思行為背後的意義。製作這集節目我們

很清楚無法因此「讓問題被解決」（歧視  威權  霸凌），

但希望這個在校園現場屢見不鮮的嚴重問題，得到大

眾和相關單位的注意，而受霸凌的孩子的情況，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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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學校輔導室，請校方協助後續追蹤。 

（三）觀眾意見及本會回覆詳參附件四。 

 

委員建議： 

委員一致肯定節目製作團隊的認真與用心。委員表示，製作

團隊在看見問題後，並非以避重就輕的方式處理議題，而是

盡可能嘗試可能的方式處理及各方諮詢，也因此節目內容對

於班級同學開展出正面積極的教育意義，製作團隊的用心甚

為可貴。以下委員意見請列入後續及日後之參考： 

（一）同意書是表示同意參與該集節目，但若節目會對特定

個人進行報導，於節目播出前，仍應向個案及其監護

人說明，並獲個案及監護人之同意為妥。 

（二）期許未來在拍攝前的製播會議，能對班級團體的狀況

有更周全深入的瞭解，避免如本次在拍攝過程中才發

現個別狀況；若能事先獲知，可在拍攝取鏡時即為安

排。 

（三）有委員認為節目最後所上說明字幕未有說明效果。 

（四）有關是否以馬賽克處理個案肖像畫面： 

有委員表示，若能以馬賽克處理，雖後製較為麻煩，

並不影響其後之教育意義，且馬賽克可用於兒少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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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女之保護等，馬賽克之使用未必與負面形象連結。 

另有委員認為，此案觸及傳播倫理哲學。個案是否應

以馬賽克處理，究竟是馬賽克處理會造成標籤效果，

或不馬賽克處理會造成標籤效果，委員間看法不同，

即表示此事未有定論，且馬賽克處理與否對於班上其

他同學及一般觀眾所產生的效果有所差異。此外，在

倫理上，委員認為節目製作團隊已非旁觀者，而有介

入並引起正面改變，對於團隊的作為，在倫理上會有

不同看法。 

（五）有委員認為，節目單位其實並未取得孩子身為主角這

個部份的同意權，因此該部份之內容就不能播出。委

員認為有三項考量：一、主角有無反悔的機會；二、

在沒有同意權的情況下處理霸凌，影片設計似可考慮

以主角缺席的方式來呈現問題。三、即使個案與其監

護人的狀況特殊，委員認為以馬賽克處理都嫌粗糙；

委員強調並提醒，數位典藏中，大班的同意權與個案

主角的同意權皆需取得。 

（六）有委員肯定節目單位的介入，經由此介入才讓同學們

認知到自己有時是霸凌的被害者，有時是加害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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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育意義該如何討論與呈現？若無法取得同意，內

容是播或不播？這也考驗節目單位對同意權的執行要

衍伸多遠，其他同學說出心聲是否也需取得同意？ 

（七）委員建議，此集內容若要公開發行，應再與此位同學

聯絡確認其意願，其他同學的意願亦需再確認，相關

步驟及設想宜周全準備；也可考慮用重新剪輯或後記

的方式來回顧與處理。 

（八）有委員建議，霸凌有時可以類戲劇的方式呈現，未來

或許可以非真人、不以那麼實境的方式處理類似議題。 

 

總經理感謝委員肯定，亦感謝製作單位對理想目標的追求與

用心，使節目呈現出正面效果。站在製作單位的角度，節目

製作最好不要有爭議。至於公開發行部份，也應依委員建議，

作更審慎的評估。此次節目經驗及委員建議，將提供未來其

他節目更為周全之考量，避免爭議。 

 
 

肆、有關本會節目暨新聞倫理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說明（修正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五） 

決議：本會節目暨新聞倫理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修正： 

（一）第 4條第 1項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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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節目暨新聞倫理委員會（以下稱委員會）置委員

5至 7人，委員選任應顧及專業及公民社會之代表性，

任期為二年，屬無給職，開會時支給出席費，期滿得連

任乙次。」 

（二）增列第 4條第 2項： 

「4.2  本委員會議程如有特定議題之需求，得邀請相關

人士或團體代表列席。」 

（三）第 4條第 2項之後各項序號依序調整。 

（四）修正日期載入於第 8條第 2項： 

「8.2  民國 OOO 年 OO月 OO日經總經理核定修正。」

（註：日期將視核定日期填入。）   

 
 

伍、臨時動議（無） 

 

下次開會日期為 4月 15日（週五）下午 3時。 

 

陸、散會（下午 4時 25分） 

 


